共青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(草案)

（起草说明）

一、起草背景。本方案的实施可以促进开发利用共青城旅游资源,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,促进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产业发展,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用地需求,挖潜建设用地潜力,增强土地利用效益。
二、起草过程
(一)研究讨论。
由自然资源局在征询有关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后,聘请有资质的技术单位制定初步方案。
(二)征询意见。
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向拟征收范围内的乡镇下发“村集体征求意见函”,征求集体组织意见。征求了有关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意见。
三、制定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2、自然资源部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
3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(试行)的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
四、主要内容及说明
(一)基本情况。
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涉及2个区片,即城北片区和城南片区,位于甘露镇、共青民主农业公司和江益镇,成片开发范围169.7公顷(2545.46亩)。(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)
(二)项目的必要性。
共青城市为做好与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,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,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和2024—2025年工作计划,合理布局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,为更好保障社会经济良好发展,确保共青城市重大项目用地需求,完成城镇发展及产业用地转型升级,有必要依法依规启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。
(三)效益分析。
城北片区安排产业开发项目6个,面积23.49公顷;商业开发项目1个,面积6.29公顷。
城南片区安排商业开发项目2个,面积15.97公顷;物流仓储项目1个,面积7.73公顷；开发项目4个，面积46.98公顷。
本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带动片区周边基础设施的完善,路网的建设,创造良好的就业、居住营商环境,有利于吸引企业、人才的入驻,形成产业集聚效应,保障经济可持续性发展。
(四)结论。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,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,成片开发相关项目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。
